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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２６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的情况。

一、 会议通知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 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内蒙古包头市包钢宾馆会议室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周秉利先生主持。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人数

４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

，

９３２

，

４１２

，

０５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１．２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４

人，出席会议

１０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通过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本次会议提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提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修订稿）》等提案，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提案之日起十二

个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尚待取得

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批文。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到期，考虑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批文后，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要一定的时间，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完成，公司

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延长

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内容不变。

由于本提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方包钢集团的代表回避了表决。

有效票

８７

，

３９６

，

０７２

股，同意

８６

，

７４１

，

３７２

股；反对

６０５

，

６００

股；弃权

４９

，

１００

股。其中同意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５ ％

；反对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９ ％

；弃权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二）审议通过《关于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延长一

年的提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等提案，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尚待取得

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批文。 鉴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

即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到期， 考虑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批文后， 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要一定的时

间，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延续性，现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除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内容不

变。

有效票

４

，

０１８

，

４０８

，

３８５

股，同意

４

，

０１４

，

１９８

，

７５７

股；反对

４５２

，

９００

股；弃权

３

，

７５６

，

７２８

股。其中同意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 ％

；反对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０．０１％

；弃权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提案》

公司根据经营发展的需求，为加速资金周转，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降低财务费用，节约融

资成本，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

鉴于该协议即将到期，公司拟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联交易公告。

由于本提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方包钢集团的代表回避了表决。

有效票

８７

，

３９６

，

０７２

股，同意

８２

，

３６８

，

６７２

股；反对

１

，

１４２

，

３４２

股；弃权

３

，

８８５

，

０５８

股。其中同意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２５ ％

；反对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１．３１％

；弃权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４％

。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建中、马秀芳现场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会议通知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原件备置于公

司证券部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杭州市

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５１

，

８３０

，

７０３．２２

元，以

１．０５４４

元

／

股的价格受让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５７％

股权（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股股份），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宁

波东海银行

７３

，

７３４

，

８７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４．４８６％

。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６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关联董事仇建平、王玲玲、李政回避表决。三名独立董事在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书面认可，并在

事后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经审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香港上市公司卡森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股权，并授权董事长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审批合计金额在

１．４

亿元人民币以内的股权购买事项，有效

期一年。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的议

案》。

为提高公司组装包装生产能力，同意公司使用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

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科技”或“公司”）与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联和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１．０５４４

元

／

股的价格，受让

新疆联和投资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海银行”）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股股份，占宁波

东海银行总股本的

９．６５７％

，合计金额

５１

，

８３０

，

７０３．２２

元。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宁波东海银行

７３

，

７３４

，

８７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４．４８６％

。

本次交易双方巨星科技、 新疆联和投资都是实际控制人仇建平控制下的企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仇建平、王玲玲、李政回避表决，三名

独立董事分别就该事项出具了书面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本次关联交易尚需银行监管机构批准方可实施。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

５４５

美丽家园

３

层办公楼

１１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仇建平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４７３３２０７５９４

工商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７８０００６２３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服务。

（二）关联关系的说明

巨星科技、新疆联和投资都是实际控制人仇建平控制下的企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市江东区和济街

１８１

号

１

幢

４

、

５

、

６

层，宁波市江东区民安东路

２９２

号，宁波市江东区鼎泰路

３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刘元

注册资本：

５０９００

万元

注册地：宁波市江东区和济街

１８１

号

１

幢

４

、

５

、

６

层，宁波市江东区民安东路

２９２

号，宁波市江东区鼎泰路

３５５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金融许可证号码：

Ｂ０３５８Ｈ２３３０２０００１

工商注册号：

３３０２２５００００２２８１３

经营范围：

１

、吸收公众存款；

２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３

、办理国内结算；

４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５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６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７

、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

８

、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９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转让前宁波东海银行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比例

１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７８６

，

９０３ １９．９９７％

２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３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４

武汉武药制药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５

浙江大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６

宁波市鄞州亚历电器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７

杭州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８

象山县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４３０

，

３３９ ４．９９６％

９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５７８

，

２９２ ４．８２９％

１０

杭州怡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

，

６４４

，

７９９ ４．４４９％

合计

４６９

，

３７９

，

８４３ ９２．２１３％

转让后宁波东海银行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比例

１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７８６

，

９０３ １９．９９７％

２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

，

７３４

，

８７７ １４．４８６％

３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４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５

武汉武药制药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６

浙江大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７

宁波市鄞州亚历电器有限公司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９．６５７％

８

象山县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４３０

，

３３９ ４．９９６％

９

杭州怡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

，

６４４

，

７９９ ４．４４９％

１０

宁波市万爱电器有限公司

８

，

５２０

，

４７４ １．６７４％

合计

４７７

，

９００

，

３１７ ９３．８８７％

宁波东海银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０４８

，

３１４

，

３３４．４９ ３

，

００６

，

１１４

，

３７８．０２

负债总额

２

，

５０１

，

５５２

，

１２０．１ ２

，

４６９

，

４２１

，

８３２．０８

净资产

５４６

，

７６２

，

２１４．３９ ５３６

，

６９２

，

５４５．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３６

，

６９２

，

５４５．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２

，

３００

，

７７０．６２ １０２

，

６２９

，

７８０．４３

营业利润

１２

，

６９５

，

８４０．６４ ２１

，

３３３

，

２７０．３５

净利润

９

，

２６０

，

１２８．５３ １６

，

１６９

，

７７６．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２６０

，

１２８．５３ １６

，

１６９

，

７７６．７３

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所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宁波东海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底审计净资产为依据，经双方协议后确定以

１．０５４４

元

／

股的价格，受让新疆联和

投资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９．６５７％

，合计金额

５１

，

８３０

，

７０３．２２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１

合同标的

出让方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的

４９

，

１５６．５８５

股股权（占宁波东海银行总股本的

９．６５７％

）。

２．２

转让基准日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

转让价款

本合同标的转让价格以宁波东海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为依据，每股转让价格为

１．０５４４

元

／

股，总

计人民币

５１

，

８３０

，

７０３．２２

元（大写：伍仟壹佰捌拾叁万零柒佰零叁元贰角贰分整）。

２．４

付款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本合同所述股权转让经监管机构批准之日起

５

天内，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全部转让

价款。

６．１

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方为本合同的生效之日：

６．１．１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本合同即成立。

６．１．２

银行监管机构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之日，本合同即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与招股说明书所列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关，本次收购不涉

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也不会产生与关联人同业竞争的情况，收购股权后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完全独立分开。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公司受让新疆联和投资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的股权旨在积极拓展金融业务， 服务中小企业和民

营经济，逐步实现多元化经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交易能有效强化公司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丰富公司的经营结构、拓展业务领域，提

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且公司本身就持有宁波东海银行

４．８２９％

的股权，故本次交易事项总体风险较低。

八、

２０１２

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巨星科技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股权收购是公司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公司经营管理，

公司原持有标的公司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东海银行”）

４．８２９％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

后，公司将合计持有宁波东海银行

１４．４８６％

股权，本次收购将有效的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该关联交易

以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巨星科技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一创摩根对上述关联交

易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及监事会意见；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５

、股份转让协议；

６

、宁波东海银行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股权收购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股权收购是以战略投资为目的且拟持有

３

年以上，公司此前已持有在香港上市的卡森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超过总股本的

１０％

的股票，且拟持有

３

年以上。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买香港上市公司卡森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森国际”）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香港巨星已持有卡森国际

１３７

，

６４９

，

０５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１．８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议案》， 并授权董事长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审批合计金额在

１．４

亿元人民币以内的股权购买事项，

有效期一年，交易价格以二级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公司《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办事处：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Ｄｒｉｖｅ Ｐ．Ｏ． Ｂｏｘ ２６８１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１ －１１１１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开曼群岛大开曼

ＫＹ１－１１１１

板球广场哈钦斯道邮箱号

２６８１

）

总办事处及主要经营地点：中国浙江省海宁市钱江西路

２５９

号

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朱张金

发行及缴足普通股：

１

，

１６２

，

３２２

，

９８５

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主营业务：软体家具及皮革制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卡森国际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股） 比例

１ Ｊｏｙｖｉｅｗ１

（杰威尔）

５０３

，

２９２

，

６３５ ４３．３０％

２

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

１３７

，

６８０

，

０５７ １１．８５％

合计

６４０

，

９７２

，

６９２ ５５．１５％

注：

Ｊｏｙｖｉｅｗ

（杰威尔）为朱张金先生全资及实益拥有的公司。朱张金先生为

Ｊｏｙｖｉｅｗ

（杰威尔）的董事。

卡森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非流动资产

１

，

７０７

，

４８５ １

，

５８９

，

８４０

流动资产

５

，

９７６

，

５２１ ５

，

３９６

，

１５０

流动负债

４

，

６４３

，

４１７ ４

，

１８３

，

１０２

净资产

２

，

６７４

，

８２９ ２

，

５９１

，

５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６０２

，

１２４ ２

，

５１８

，

９８７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２１６

，

２２５ ２

，

２４１

，

４７５

利润总额

５７

，

５２９ ４５８

，

６２７

净利润

４２

，

１２２ ３０１

，

１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

元

０．２５８６

元

三、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卡森国际是国内软体家具、汽车皮革等皮革制品制造业中的龙头企业，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收购

卡森国际部分股权，将逐步多元化经营，以有效提高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和持续的盈利能力。

风险提示：

公司收购卡森国际股权， 目的是为提高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和持续盈利能力， 如卡森国际业绩发生波

动，将会影响公司资产收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香港巨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卡森国际股权，并授权董事长根据二级市场

情况审批合计金额在

１．４

亿元人民币以内的股权购买事项，有效期一年，目的是提高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和持

续盈利能力；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是以战略投资为目的， 公司已持有卡森国际股份超过总股本的

１０％

，且拟持有

３

年以上，不涉及风险投资；本次股权收购以卡森国际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为依据，交易价格

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奉化

巨星工具有限公司

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６３

号文核准，并经深交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第一创

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６

，

３５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为

１８４

，

１５０．００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６

，

４４５．２５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１７７

，

７０４．７５

万元，已由

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

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９９３．３５

万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７６

，

７１１．４０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８７

号），目前超募资金全部存放于专管账户内。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尚可使用的超募资金余额（不含银行存款利息）为

５４

，

７１２．２７

万元。

二、投资概述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巨星”），增资

后奉化巨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５００

万元， 该笔超募资金用于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该

项目扩建完成后，预计年组装包装产品

１０００

万件，年产值

７６５０

万元，年利润

３８５

万元，其中组装包装环节的

利润贡献

１９０

万元。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随着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为解决公司现有手工具组装和包装能力不足的问题，公司拟投资扩建奉化

巨星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扩建厂房

６７８２

平方米。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

建安费用：

９００

万元

生产设备：

１００

万元

２

、项目建设期：预计

１２

个月

３

、建设规模：年包装组装

１０００

万套手工具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随着公司销售订单的增长，奉化巨星现有组装包装的产能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公司投资扩建奉化

巨星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建设年产

１０００

万套的包装组装生产线，能有效缓解奉化巨星组装产能不足的矛

盾。

２

、存在风险

总体来说国内外手工具市场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是如果国际市场的手工具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

对本项目产生一定的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奉化巨星组装包装生产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解决目前公司组装包装产能不足的问题， 提高组装包装能

力，投资风险较小。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利用超募资金投资扩建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组装

包装项目系投资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有利于扩大公司规模，提高产能，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

力，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为超募资金的合理利用提供了新

的途径；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该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巨星科技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全资子公司奉化巨星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将缓解公司包装组

装产能不足的问题， 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实力。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巨

星科技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一创摩根对巨星科技实施上述事项无异议。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有关规定，公司将在奉化巨星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并尽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4

、监事会决议及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监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杭州市江

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赛萍女士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５１

，

８３０

，

７０３．２２

元，以

１．０５４４

元

／

股的价格受让新疆联和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持有的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５７％

股权（

４９

，

１５６

，

５８５

股股份），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宁

波东海银行

７３

，

７３４

，

８７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４．４８６％

。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３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仇建平、王玲玲、李政已回避表决。三名独立董事在该事项提交董

事会审议前已书面认可，并在事后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组装包装生产能力，同意公司使用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手工具

组装包装扩建项目。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３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9

月

2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

ST

阿继 公告编号：

2012-31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2-27

。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资产置换及定向增发）获得通过，公司置出资产已剥离，置入资产

100%

股权完成工商过户，定向增发的股份已完成预登记。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主营业务等事

项发生实际变化。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注册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

本、经营范围等事项进行修改，并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9

月

17

日，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中文名称由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

变更为

"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由

"A CHENG RELAY CO.,LTD"

变更为

"

Harbin Electric Coporation Jiamusi Electric Machine CO.,Ltd"

。

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本公司证券简称自

2012

年

9

月

21

日起由

"ST

阿继

"

变更为

"ST

佳

电

"

， 公司英文简称由

"ARC"

变更为

"JEMC"

，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证券代码仍为

000922

。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

ST

阿继 公告编号：

2012-33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2-27

。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资产置换及定向增发）获得通过，公司置出资产已剥离，置入资产

100%

股权完成工商过户，定向增发的股份已完成预登记。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主营业务等事

项发生实际变化。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注册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

本、经营范围等事项进行修改，并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9

月

17

日，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佳木

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如下：

1

、 名 称：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

、 注 册 号：

230199100006207

3

、 住 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复路

766

号

4

、 法定代表人：赵明

5

、 注册资本：伍亿贰仟肆佰壹拾叁万肆仟零肆拾玖元

6

、 实收资本：伍亿贰仟肆佰壹拾叁万肆仟零肆拾玖元

7

、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8

、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机、屏蔽电泵、局部扇风机制造与维修；电机、防爆

电气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股权投资。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和商品目录经营）。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9.20

证券代码：

000922

证券简称：

ST

阿继 公告编号：

2012-34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实际表决董事

8

名，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拟聘任：崔剑先生、王晓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以上拟聘任人员任期为三年，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

起。

以上拟聘任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

历：

崔剑 男，汉族，出生于

1968

年

10

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工程硕士，高

级工程师。曾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大型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市

场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现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晓文 男，汉族，出生于

1963

年

04

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电机专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曾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产品开发部部长，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兼防研所所长，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现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方案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起执行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贾绍华、胡凤滨、孙传尧先生就《关于公司聘请副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

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12-

临

04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防止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异常

波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起停牌。公司于

7

月

23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并于

8

月

22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各项披露义务。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国内某标的公司的资产，该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票据印刷业务，为公司的下游企

业。截至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合作事项多次进行沟通协商，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审计师、评估师、律师等

中介机构紧密配合，积极开展尽职调查、评估、审计等工作。由于上述尽职调查、评估、审计等工作尚未完

成，为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9

月

21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

过

30

天。

公司将与各大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并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间内召开董事会审议

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10

月

21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2-36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

1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0

日

9:30-11:30

，

13:00-15:00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股份

149,626,0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46%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33,731,1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87%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15,894,9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9%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小鹏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149,614,227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

9,000

股反对；

2,850

股弃权。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49,612,7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

10,300

股反对；

3,051

股弃权。

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9,612,7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

9,000

股反对；

4,351

股弃权。

4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9,612,7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

9,000

股反对；

4,351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

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6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切实提升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投资者回报意识，本公司将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

15

：

00-17

：

00

，参加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以

"

积

极回报投资者

"

为主题的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http://www.p5w.net

）进入本公司互动平台参与互动交流，本公司高管届时将与

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和沟通。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徐平先生，董事、总经理（代行董秘职

责）夏康先生，财务副总监廖忠海先生，总经理助理谢勇彬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2-068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下午

17

：

00

在股份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9

月

7

日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俊丰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广发银行梅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5

亿元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广发银行梅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普通业务

8,

000

万元，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汇票、国内信用证）；非普通业务

7,000

万元，包括银票质押、银票贴现、

100%

低风险信贷业务，授信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2012-023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接到公司股东曹若欣先生、蔡远宏先生通报：

曹若欣先生自

2009

年

8

月

21

日至

2012

年

9

月

1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

3,337,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6%

）。 截止

2012

年

9

月

19

日， 该股东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25,345,47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0%

）

蔡远宏先生自

2009

年

8

月

25

日至

2012

年

9

月

1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

2,716,38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1%

） 截止

2012

年

9

月

19

日， 该股东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25,966,09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5%

）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99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53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东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

浙江东晶光电

"

）收到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下达

2012

年第一批工业转型升级财政专项资金的通知》（浙财企【

2012

】

276

号）。根据文件内容，浙江东晶光电

"

年产

300

万片

LED

用蓝宝石晶片建设项目

"

获得工业转型升级政府补助

500

万元，并已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全额收到该项补助资金。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将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具

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预计本次政府补助将对公司

2012

年度损益产生

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